
108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

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海岸巡防人員及移民

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調查人員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法律實務組 

科 目：商事法 

一、A 為製造半導體之公開發行股票的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A 公司），甲於 民國 104 年起擔任

該公司之董事；於 106 年同時為公司之專業經理人，當時 A 公司董事會以書面決議通過：

甲得依「公司委任之總經理及從事勞動獲致工資之退休金」方式支領退休金，並由董事長乙

代表 A 公司與甲簽約。嗣後當甲於 107 年申請退休並要求公司依約定給付退休金時， A 公

司卻以當初所訂定之契約係違反公司法之規定而拒絕之。請附理由說明：A 公司之主張是否

有理？（25分）  

【擬答】: 

A公司之主張無理由，茲分述如下： 

董事、經理人與公司間為委任關係，並非勞基法所稱之員工，不得請領退休金，故本題 A

公司所稱之退休金，應視為董事、經理人之「報酬」 

依公司法(下稱本法)第 196 條規定，董事之報酬，未經章程訂明者，應由股東會議定；

次依本法第 29 條第 1 項第 3 款，股份有限公司經理人之報酬，應由董事會普通決議為

之，此二者之立法旨意均在於避免董事、經理人恣意索取高額報酬，合先敘明 。 

本題中，甲身具 A 公司董事及經理人之身分，惟不論係董事或經理人，渠等與公司均係

委任關係，並非勞基法所稱之員工，應不得請領退休金，是以依臺灣高等法院 104 年度

重勞上字第 36 號判決1，本題 A 公司所稱之退休金，應視為董事、經理人之「報酬」。 

 A 公司可能主張甲對於董事會中對於當次討論經理人退休金之決議事項，應有自身利害關

係卻未迴避投票，然此主張並無理由 

依公司法第 206 條第 4 項準用第 178 條之規定，若董事對於董事會決議事項，有自身利

害關係時，除應於當次董事會中說明利害關係之主要內容外，尚應迴避投票，以避免利

害衝突。 

本題爭點在於，A 公司當年以董事會決議通過「公司委任之總經理及從事勞動獲致工資

之退休金」時，董事甲兼具經理人身分，則是否應視為甲對該決議事項有利害關係而應

迴避表決？對此，容有不同見解： 

肯定說 

                         
1
 臺灣高等法院 104 年度重勞上字第 36 號判決：「按股份有限公司與董事間之關係，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如第 195

條第 5項準用同法第 30條關於董事之消極資格、第 195 條關於董事之任期、第 196 條關於董事之報酬、第 197

條、第 199條、第 200 條關於董事之解任、第 205 條關於董事之出席董事會、第 209 條關於董事之競業禁止等）

外，依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另公司之經理與公司間亦為委任關係，此觀公司法第 192條第 4項及第 29條第 1項

規定即明。惟前述董事係源於股東會之選任，經理則係由董事會之決議而委任，故董事與公司間委任關係之形成係

以股東會之決議為基礎，經理與公司間之關係，則係基於董事會之決議而產生，兩者雖均以處理公司法上之事務為

其標的，並與公司成立之委任關係，但非屬勞基法所定之勞動契約，無依該法向雇主請領退休金之權利。然因董

事、經理人各與公司成立委任關係之差異，公司法第 29 條第 1項第 3款、第 196條第 1項，分就董事及章程所定

經理人之報酬，定有不同之決議程序。董事報酬如未經章程訂明者，應由股東會議定，並於 98 年修正後增訂不得

事後追認之限制；至依章程規定設置之經理人，其報酬除章程所定較高者外，僅需由董事會以董事過半數之出席，

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是系爭退休辦法所稱「實際從事勞動獲致工資之雇主」，及「依公司法委任之

總經理」，於符合一定條件時，即得向被上訴人請領退休金，無論為董事或經理人，均認應屬基於委任關係所生之

報酬，而非勞基法所稱之退休金，合先敘明。」 



依臺灣高等法院 104 年度重勞上字第 36 號判決意旨2，若使身兼經理人之董事，於董

事會議決時，尚得議決其身為「兼任經理人」之報酬，顯然難以避免其利用董事為公

司經營者之地位與權利，而恣意索取「兼任經理人」之高額報酬之流弊，故應認為有

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甲自應予迴避。 

否定說 

惟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649 號判決認為，倘若系爭退休辦法並非僅適用於當時

參與開會兼任董事之經理人，而仍有適用於將來不特定之兼任經理人之董事時，尚難

認為該名董事於當時具有「自身」利害關係，故甲毋庸迴避3。 

結論 

本文以為，應從後說見解，蓋系爭退休金辦法已行之有年，縱然當時甲應予以迴避而

未迴避，亦不宜以該瑕疵動搖安定性，故 A 公司之主張無理由。 

二、甲於民國 108 年 2 月 10 日，簽發票面金額新臺幣 30 萬元、發票日為 108 年 3 月 10 

日、發票地為臺北市、付款人為某銀行臺北市松山分行之無 記名支票一張，並交付給乙，作

為向乙購買 A 車之價款。乙將該支票交 給其妻丙保管。事後，甲以 A 車係瑕疵車為由，於

同年 3 月 5 日向乙主 張解除買賣契約，並請求返還支票。然乙之妻丙因積欠地下錢莊債

款， 竟未經乙同意，於同年 3 月 18 日，將該支票以丙名義背書轉讓給不知 情之丁，以清

償其借款。丁嗣後向銀行提示，卻因存款不足而退票。請 附理由說明：丁可否向甲、丙主張

票據權利？（25 分）  

【擬答】: 

本題丁得向甲、丙請求票據權利，茲分述如下： 

依票據法第 13 條規定：「票據債務人不得以自己與發票人或執票人之前手間所存抗辯之事

由對抗執票人。但執票人取得票據出於惡意者，不在此限。」是以，票據債務人不得以其

與執票人前手間之抗辯事由，對抗執票人，學理稱此為「人之抗辯」。 

本題中，甲雖以 A 車係瑕疵車為由，向乙主張解除買賣契約，惟該抗辯事由僅在甲、乙間

發生效力，且執票人丁對此並不知情，故甲不得以此事由對抗執票人丁，因此丁得對甲主

張票據責任。此外，因本題丙於系爭支票上背書，故丁亦得對丙主張票據責任。 

三、甲於開車上班途中，與由乙駕駛並闖紅燈之小貨車發生衝撞（乙未投保 第三人責任險），甲

因而受傷，並支出醫藥費新臺幣（下同）50 萬元， 其中 30 萬元部分由全民健保支付，20 

萬元由甲自行負擔；甲之轎車亦 因車禍而花費 20 萬元修車費，因甲有投保車險而由產物保

險公司 A 全 額支付。請附理由說明：甲可否再向乙請求賠償醫藥費 50 萬元、精神 上慰撫

金 20 萬元以及修車費用 20 萬元？（25 分） 

【擬答】: 

                         
2
 臺灣高等法院 104 年度重勞上字第 36 號判決：「若允身兼經理人之董事，於董事會議決「依公司法委任之總經

理」之報酬外，尚得議決其為董事而「兼任經理人」之報酬，顯難避免其利用董事為公司經營者之地位與權利，而

恣意索取「兼任經理人」之高額報酬之流弊，致未能透過市場機制形成公正之金額，進而造成公司營運不佳可能之

虧損，難認其無存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自應予迴避。」 
3
 最高法院 107年度台上字第 649號判決：「該所謂董事「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乃指因該決議之表

決結果，將立即、直接致特定董事取得權利或負擔義務，或喪失權利，或新負義務而言。系爭退休辦法（一審勞調

字卷 18頁以下）第 1條明言該辦法制定目的，係為使被上訴人受公司法規定之委任經理人，其退休金給付有所依

據，至所謂委任經理人，係指服務於被上訴人實際從事勞動獲致工資之雇主及依公司法委任之總經理（同辦法第 2

條），其退休金之提列，係被上訴人於委任經理人服務期間，以被上訴人為要保人為經理人購買壽險，保險費雖由

被上訴人繳付，惟經理人就保險費每月逾 2,000元部分則併入薪資所得，經理人退休時，退休金以保單之現金價值

優先抵充，若有不足由被上訴人補足，若超額則歸被上訴人所有。果爾，系爭退休辦法似非僅適用於當時參與開會

兼任董事之經理人，而尚適用於將來不特定之被上訴人兼任經理人之董事，則上訴人於系爭董事會為系爭決議時是

否必須迴避？即非無進一步研求之餘地。原審未遑細究，遽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決，自嫌速斷。上訴論旨，指摘原判

決不當，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甲得向乙求償醫藥費 20萬元、精神上慰撫金 20萬元 

依保險法第 53 條規定，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

賠償請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此

乃立法者為對價衡平原則及避免被保險人不當得利而設，合先敘明。 

本題中，甲因與乙駕駛之小貨車發生碰撞，而有醫藥費 50 萬元、精神慰撫金 20 萬元以及

修車費用 20 萬元之損害，其中醫藥費 30 萬元已由全民健康保險給付，故甲對此部分之損

害不得再向乙求償；此外，甲之車損 20 萬元已由 A 保險公司全額給付，依最高法院 96 年

度台上字第 2323 號判決4，此部分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業已法定債之移轉予 A 保險公司，

因此甲亦不得對此有所主張。 

準此，甲僅能得依民法侵權行為，再向乙求償醫藥費 20萬元、精神上慰撫金 20萬元。 

四、美國甲公司向臺灣乙公司購買貨物 1 批，約定貿易條件為 FOB，嗣系爭 貨物交由臺灣丙公

司運送，並由丙公司簽發載貨證券（下稱系爭載貨證 券），裝貨港為臺灣高雄、卸貨港為美

國加州長灘，受貨人為甲公司， 系爭載貨證券背面並記載：「經美國港口之外國貿易，相關

的權利義務之所有索賠、訴訟、法庭程序或者糾紛，應專屬由美國法院管轄並適用 美國法

律」。丙公司將系爭貨物交由丁公司承攬運送，丁公司再交由戊公司實際運送，然系爭貨物

因戊公司之受僱人保管疏失而發生破損。嗣 系爭貨物抵達長灘，甲公司收受系爭貨物後始悉

上開破損情事。甲公司及乙公司均將系爭貨物損害賠償債權讓與臺灣己公司，己公司則就系

爭貨物向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訴請損害賠償。請附理由說明：  

高雄地院就本件訴訟是否有管轄權？（15 分）  

如高雄地院就本件有管轄權，兩造當事人並同意以我國法為準據法，則己公司應以甲或乙

公司何人之運送契約，向何人請求損害賠償？（5 分）戊是否應依系爭載貨證券負賠償責

任？（5 分） 

【擬答】: 

關於本件訴訟，高雄地院是否有管轄權，茲分述如下： 

本題爭點在於，載貨證券中載明裝貨港或卸貨港為中華民國港口，惟已於載貨證券上約定

準據法條款時，此時有無海商法第 78條之適用？對此，容有不同見解： 

甲說 

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48 號民事判決認為5，依海商法第 77 條規定：「載貨證券所

載之裝載港或卸貨港為中華民國港口者，其載貨證券所生之法律關係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

法所定應適用法律。但依本法中華民國受貨人或託運人保護較優者，應適用本法之規定。

」是以，載貨證券所載之裝載港或卸貨港為我國港口時，應先適用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選

定準據法；次依涉外民事適用法第 43 條規定：「因載貨證券而生之法律關係，依該載貨

證券所記載應適用之法律；載貨證券未記載應適用之法律時，依關係最切地之法律。」是

以，既本題載貨證券係約定以美國法作為準據法，則應優先適用美國法之法令，除舊個

                         
4
 最高法院 96年度台上字第 2323號判決：「按在財產保險，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

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付保險金額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此觀保險法第五

十三條第一項前段規定自明。此項保險人之代位權，係權利之法定移轉，財產保險之保險人依保險契約給付保險金

後，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不待被保險人另為債權讓與之表示，即在不逾保險金給付範圍內移轉

與保險人，亦即被保險人對於加害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固不因受領保險金而喪失，但在上開範圍內移轉與保險人，

被保險人不得再為請求，以免受有不當得利。」 
5
 最高法院 106年度台上字第 48 號民事判決：「載貨證券所載之裝載港或卸貨港為中華民國港口者，其載貨證券所

生之法律關係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所定應適用法律。但依本法中華民國受貨人或託運人保護較優者，應適用本法

之規定，海商法第 77條定有明文。其目的在保護我國受貨人或託運人，增加我國海商法之適用機會。即載貨證券

所載之裝載港或卸貨港為我國港口時，應先適用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選定準據法。倘選法結果我國法為準據法時，

自應適用我國海商法。倘選定外國法為準據法時，則應就個案實際適用該外國法與我國海商法之結果為比較，如適

用我國海商法對我國受貨人或託運人保護較優者，即應以我國海商法為準據法。」 



案適用上我國海商法對我國受貨人或託運人保護較優時，始能以我國海商法為準據法。 

乙說 

惟最高法院 105 年度台上字第 105 號判決認為，依海商法第 78 條規定：「裝貨港或卸

貨港為中華民國港口者之載貨證券所生之爭議，得由我國裝貨港或卸貨港或其他依法有

管轄權之法院管轄。」是以，縱使載貨證券上有約定準據法條款，然只要載貨證券上之

裝貨港或卸貨港為中華民國港口者，即應使我國法院有管轄權，不以管轄約定排除我國

法院管轄權之效力6。 

結論 

本文以為，為保護我國受貨人或託運人，增加我國海商法之適用機會，應從乙說為是，

故本題高雄法院應有管轄權。 

己公司應向丙公司請求損害賠償，戊毋庸對載貨證券負責 

依海商法第 74 條第 1 項：「載貨證券之發給人，對於依載貨證券所記載應為之行為，

均應負責。」是以，載貨證券之發給人應就運送全程向對託運人負其責任，故己公司應

向丙公司請求損害賠償。 

此外，依海商法第 74 條第 2 項：「前項發給人，對於貨物之各連續運送人之行為，應

負保證之責。但各連續運送人，僅對於自己航程中所生之毀損滅失及遲到負其責任。」

故戊並非載貨證券之發起人，自毋庸對載貨證券負責。 

 

                         
6
 最高法院 105年度台上字第 105號判決：「按海商法第七十八條第一項規定，裝貨港為中華民國港口者之載貨證券

所生之爭議，得由我國裝貨港之法院管轄；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第一項亦規定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得由行為地之法

院管轄。又法院受理涉外民商事件，審核有無國際民事裁判管轄權時，應就個案所涉及之國際民事訴訟利益與特定

國家（法域）關連性等為綜合考量，並參酌內國民事訴訟管轄規定及國際民事裁判管轄規則之法理，衡量當事人間

實質公平、程序迅速經濟等，以為判斷。故除由我國法院行使管轄權，有明顯違背當事人間實質公平及程序迅速經

濟等特別情事外，原則上均應認我國法院有管轄權。準此，上開海商法連結裝貨港與載貨證券（運送契約）之管轄

權規定，不以當事人為我國之託運人或受貨人為限…至載貨證券背面上雖有有關載貨證券所生爭議，必須由運送人

主營業所所在國家（即韓國首爾地方法院）管轄之記載，然該管轄約定，排除我國法院依海商法第七十八條第一項

規定取得之管轄權，妨害當事人就本件爭議選擇向我國法院請求裁判之權利，而系爭貨物之裝貨港為高雄港，我國

就本件訴訟難謂為「不便利法院」，上開管轄之約定，自不生排除我國法院管轄權之效力。」 


